《上海市建设工程承发包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关于第三条“管理单位”权限划分 
建设工程报建、施工承发包、施工许可，管理单位按项目立项审批权限划分，市立项工程、市重大工程、国务院各部委立项工程、本市优秀历史建设保护等工程由受市建管办委托的市招投标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区(县)立项工程由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和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辖企业(集团公司)立项工程由受市建管办委托的市招投标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其他企业(集团公司)立项工程可由该企业(集团公司)自行选择项目所在地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市建管办委托的市招投标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监理承发包由受市建管办委托的市招投标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由地方性法规授权或市政府规章委托的管理单位，管理范围依地方性法规或市政府规章的规定。 

二、关于第四条建设工程的报建 ，是指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立项文件批准后、建设工程发包前，对批准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应当在勘察、设计发包前，按规定进行建设工程的报建。 

三、关于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与建设项目管理相适应的专业技木人员和管理人员” ，在招标发包的项目中是指建设单位应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具有与招标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工程技术、概预算、财务和工程管理等方面专业技术力量。 
总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的建设工程，招标人配备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工程技术、概预算、财务和工程管理等方面专业技术职称人员12人。其中在职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5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3人； 
（二）有从事同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的经验，熟悉和掌握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规规章； 
（三）设有专门的招标机构并拥有3名以上专职招标业务人员。 

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的建设工程，招标人配备工程专业技木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工程技术、概预算、财务和工程管理等方面专业技术职称人员10人。其中在职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4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2人； 
（二）有从事同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的经验，熟悉和掌握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规规章； 
（三）设有专门的招标机构或拥有2名以上专职招标业务人员。 

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建设工程，招标人配备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工程技术、概预算、财务和工程管理等方面专业技术职称人员8人。其中在职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3人，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1人； 
（二）有从事同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的经验，熟悉和掌握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规规章； 
（三）拥有1名以上专职招标业务人员。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发包的项目，建设单位在办理符合上述条件的备案手续后，可自行办理招标事宜。备案手续在报建时一并办理。 

四、关于第十一条“应当采用招标方式的建设工程”范围 ，指：建设工程项目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计委令第3号)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的，必须通过招标选择承包单位。 

五、关于第十六条第二款“施工单位承包的总包业务可以以建设工程中的单位工程为最小标的，分包给多个施工单位” ，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其所承包工程中的专业工程、劳务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或劳务分包企业完成的活动。 

六、关于第二十八条施工许可，第一款第（三)项“资金入帐凭证” ，是指按合同约定的工程预付款划入施工承包单位帐户的证明。凡应报建的建设工程均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手续。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不得进行施工。 


